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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版权侵权纠纷接受投诉、处理流程

版权侵权纠纷接受投诉、处理流程

投  诉
须通过知识产权投诉
系统上传相关文件、
提交投诉申请。

投 诉 条 件

一、投诉人：

1.版权（著作权）权利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版权使用被许可人、版权的合法继承人；

2. 本人（自行投诉）或代理人（委托投诉）持有参加本届广交会的有效证件。

二、提交文件：

1. 被投诉方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2. 作品自愿登记证及所附作品样图；

3. 版权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的登记证书复印件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下同）；

4. 有独立请求权的版权使用被许可人投诉需提交许可合同及身份证明文件；

5. 版权的合法继承人投诉需提交版权合法继承的证明文件；

6. 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授权委托

书应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记载委托事项和权限。代理服务机构还应提交经办

人及其所在机构的资质 / 执业证明文件、介绍信原件；

7. 投诉人为外国人的，需提交经其所在国相关政府机构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国订立有关条约中规定证明手续的身份证明文件及

其权属关系的证明文件；材料是外文的需附有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由翻译人员

签名并加盖翻译机构公章；投诉人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文件

及其权属关系的证明文件按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8. 投诉人本人或其代理人的广交会证件（代理机构人员证件应为商事证）。

三、相关材料均在投诉系统提交电子版，有要求为原件的须现场提交原件核对。

处理基本程序

一、被投诉方须向投诉接待站工作人员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及证明文件，作出不

侵权的举证；否则，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取证认定涉嫌侵权后，可责令被投诉方从

展会上撤下涉嫌侵权展品；被投诉方须立即签署《承诺书》，承诺在本届广交会

期间不再展出和经营该涉嫌侵权展品。

二、被投诉方对投诉接待站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壹个工作日内（以广交会

会场作息时间表为准）到投诉接待站提出不侵权的补充举证。举证有效的，投诉

接待站允许其继续展出；举证无效、逾时举证的，投诉接待站将责令自撤或暂扣

展品。

审  核
现场核对有关文件原
件，审核所提交文件
是否完备有效。

受  理
经审核有效的申请，
投诉接待站安排人员
进行处理。

处  理
工作人员到相关展位
按规定进行调查，并
做出相应的处理。

归  档
工作人员处理完毕后，
对有关情况作详细记
录，把卷宗交回投诉
接待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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